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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
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3〕020055 号 

 

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

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：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经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85.18%、

91.50%、95.38%和 97.62%，大幅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，

其中对 OEM/ODM 集成商客户的销售占比分别为 76.32%、78.85%、

74.19%和 76.91%；公司交易 500 万元以上的客户共 115 家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外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71.68%、

64.87%、56.91%和 71.44%。会计师 2019 年至 2021 年年报审计对

外销客户发函，发函占外销收入比例为 36.71%、56.42%和 71.20%，

回函相符占外销收入比例为 23.53%、53.20%和 65.77%。 

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存货余额分别为 25,055.34 万元、

35,569.11 万元、46,940.68 万元和 45,425.69 万元，2019 年-

2021 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8.07%、20.72%、12.87%，

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。其中，2020 年计提比例较高的原因系海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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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的定制化产品出现大量取消订单。同期，公司营业外收入分

别为 251.91 万元、321.48 万元、789.80 万元和 293.59 万元。根

据申请材料，公司 SMD 显示屏产品和照明产品主要是订单式生产、

COB 显示屏产品主要是备货式生产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按销售规模进行分层,披露经销客户

结构及数量，包括各层经销客户总数、新增及退出经销客户数量、

OEM/ODM 集成商客户数量、境外经销客户数量、各类型客户合计

及平均交易金额，并结合下游市场容量、客户业务模式、行业特

点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说明公司经销客户数量较多、且收

入占比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经销收入是否具备商业

合理性及真实性；（2）结合公司 2022 年年报审计情况，说明公司

海关出口数据、出口退税金额、境外客户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函

证情况与发行人外销收入是否匹配；结合未回函及回函不符的客

户名称、差异金额、差异原因、期后回款情况,针对境外客户未回

函及回函不符的情况采取的替代性程序及其充分性等，说明公司

外销收入的真实性；（3）报告期内计提跌价对应的存货具体明细

构成、对应库龄、是否有订单支持等，说明存货发生跌价的原因、

计提的合理性及充分性,相关产品期后销售或处置情况,期后存货

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情形，是否与 SMD 产品订单式生产、COB 产

品备货式生产的模式相符合；（4）结合（3）及营业外收入明细、

其中合同违约金收入金额及变化情况、发行人与各客户协议退换

货条款等，说明订单取消的比例及与相应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

匹配；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

合理性、充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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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,并说明：（1）对经销

产品最终客户走访及访谈情况,就经销收入真实性、相关产品真实

最终出售发表明确意见；（2）存货盘点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盘点

过程、程序和结论，并就存货真实性、盘点手段、盘点范围的充

分性和有效性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

等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

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3月 29 日 


